关于《关于加快建立八公山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的说明

1、 起草依据
根据《市委一号》（淮发〔2022〕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淮府办〔2021〕20号）、《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八公山区试点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通知》（淮农办发〔2021〕105号）文件精神，起草了《关于加快建立八公山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过程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根据《市委一号》（淮发〔2022〕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淮府办〔2021〕20号）、《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八公山区试点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通知》（淮农办发〔2021〕10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起草了《关于加快建立八公山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有关部门意见后，起草本实施方案。
3、 [bookmark: _GoBack]文件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充分认识加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准确把握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进一步明确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定位。包括性质、构成、功能。
第四部分，科学组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运行。包括交易品种、交易主体、服务内容、管理制度。
五、切实加强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领导和财政支持。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监督管理，加强支持力度。
